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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“ST 湘鄂债”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 

  

特别提示： 

     

1、根据 2015 年 12 月 5 日受托管理人发布的《关于召开 2015 年

第四次“ST 湘鄂债”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更正通知》，本次债券持

有人会议推迟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。现将《关于召开 2015 年第

四次“ST 湘鄂债”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》所涉时间和议案内容进一

步明确，并下发补充通知。特提请本期债券持有人关注会议通知变更

内容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相关事宜均应以本补充通知为准。 

2、根据《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

书》及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，

除非特别说明外，须经代表本期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

人（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）同意方为有效。 

3、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审议通过的决

议，对全体债券持有人（包括所有出席会议、未出席会议、反对决议

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，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

券的持有人）均有同等约束力。 

 

鉴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能于 2015 年 4 月 5 日支

付应付本金及利息，构成对于本期债券的违约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

试点办法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、《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的规定，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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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）决定召开 2015 年第四次“ST 湘鄂

债”债券持有人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”）。 

本次会议采取非现场（网络）形式召开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

1、会议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22 日 9:30-15:00，在该时间段内通

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

网络投票即视为出席本次非现场（网络）会议。 

网络投票具体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22 日，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

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

9:30 至 11:30，下午 13:00 至 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

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5 年 12 月 22 日 9:30-15:00。 

2、会议召集人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会议召开方式：非现场（网络）会议 

 4、投票方式：网络投票。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将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（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）向债券持

有人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，债券持有人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

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。  

  5、债权登记日：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

2015 年 12 月 15 日。 

 6、会议审议事项：关于“ST 湘鄂债”债务和解方案的议案（议案

全文见附件）。 

二、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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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上，债券持有人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交 易 系 统 和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（ 地 址 为

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）参加投票。 

(一)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

1、投票代码：369511 

2、投票简称：湘鄂债投 

3、投票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，即 9:30—11:30 和

13:00—15:00。 

4、在投票当日，ST 湘鄂债“昨日收盘价”显示的数字为本次债

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总数。 

5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： 

（1）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“买入”。 

（2）在“委托价格”项下填报该次债权人会议的议案序号参加表

决。100 元代表总议案，1.00 元代表议案 1。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

托价格分别申报，具体如下表所示： 

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

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.00 

议案 1 关于“ST 湘鄂债”债务和解方案的议案 1.00 

（3）在“委托数量”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，“1 股”代表同意；“2

股”代表反对；未参加投票，或表决意见填写“3 股”视为弃权。 

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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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1 股 

反对 2 股 

弃权 3 股 

（4）债券持有人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，则可以只对“总议

案”进行投票。如债券持有人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“总议案”和单项

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,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，即如果债券持有人

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，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，则以已投票表决意见

为准，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；如果债券持有人

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，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，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

见为准。 

（5）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，不能撤单。 

（6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

作自动撤单处理，视为未参与投票。 

(二)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

1、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：

30—15：00。 

2、债券持有人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，需按照《深

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》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，

取得 “深交所数字证书”或 “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” 。申请服务密

码的，请登陆网址： http://www.szse.cn 或 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 

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，该服务密码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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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 5 分钟即可使用。申请数字证书的，可

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。 

3、债券持有人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，可登录

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

票系统进行投票。 

(三)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

1、网络投票系统按债券持有人账户统计投票结果，如同一债券

持有人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

式重复投票，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。 

2、债券持有人仅对其中一项议案进行投票的，在计票时，视为

该债券持有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，纳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总数的

计算；对于该债券持有人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，视为弃权。 

五、表决程序和效力 

1、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，以每一张本期

债券（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）为一票表决权，只能投票表示：同意或

反对或弃权。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

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

决结果应计为“弃权”。 

2、持有发行人 10%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发行人的其他重要关联方

所持债券没有表决权，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不计入出席本期债

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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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除非特别说明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债券二分

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/或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。 

4、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审议通过的决

议，对全体债券持有人（包括所有出席会议、未出席会议、反对决议

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，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

券的持有人）均有同等约束力。 

5、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，发行人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

有人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因本次不设现场会议，债券持有人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过程、投票

程序或议案等有任何疑问或建议，可拨打以下咨询电话：

010-56571635、010-56571636、020-87555888-8439，或发送邮件至以

下邮箱：112072@gf.com.cn。 

本通知内容若有变更，会议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公

告方式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5 天前发出补充通知。债券持有人会

议补充通知将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或互联网网站上公告，

敬请投资者留意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本次会议议案 

mailto:112072@gf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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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会议议案一： 

关于“ST 湘鄂债”债务和解方案的议案 

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发行了北京

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。 

鉴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法于 2015 年 4 月 5 日足

额兑付，构成了对本期债券的违约。根据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以

及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授权，受托管理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（“北京一中院”）提起了针对发行人以及所有担保人（“七被告”）的

诉讼（案号：（2015）一中民（商）初字第 3975 号）。同时受托管理

人代表全体持有人与发行人、代偿方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等就本

期债券的偿债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了附生效条件的《和解协议》。该

《和解协议》签署后需获得中科云网董事会、股东会表决同意且获得

本期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后，方对各方发生效力。 

《和解协议》签署后，原代偿方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提出和

解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至新的代偿方——北京盈聚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。《和解协议》确定的基本内容及其余条款不变，主要内容包

括： 

1、各方确认：（1）中科云网未清偿的已回售登记部分债券本金

242,737,300 元，迟延支付期间违约金 13,151,506.91 元（暂计至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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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19 日，应计算至实际派发之日，多退少补）；（2）未清偿的

未回售登记部分债券全部到期应付，含本金 49,031,500 元，利息

2,696,383.23 元（暂计至 2015 年 12 月 19 日，应计算至实际派发之日，

多退少补）；（3）本案的受理费、公告费、诉讼保全担保费、律师费

用等债务总额合计 7,153,445.61 元（以实际支出为准）（下称“费用”）。 

2、各方在《和解协议》生效后提交北京一中院制作调解书。 

3、被告及代偿方承诺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本期

债券截至 2015 年 12 月 19 日所欠的上述本息、违约金以及 140 万（调

减后）费用汇入北京一中院账户。 

4、受托管理人与北京一中院确认款项足额支付后，受托管理人

协助被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以及办理解除抵押、质押手续。受托管理

人承诺，在被告及代偿方按本协议约定汇款的前提下，在和解款项全

部到账后 20日内协助办理解除孟凯持有的中科云网 181,560,000股查

封事宜；在办理前述解除查封的同日，向代偿方递交授权代偿方指定

人员办理本期债券项下所有房地产和股权的抵押、质押解除手续的授

权文件。 

如上述事宜均已实现，则受托管理人当日可以向北京一中院申请

划付所有到账款项分别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账户及广发证

券账户。如北京一中院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解封，则受托管理人需按约

定向法院申请将代偿方支付的所有款项返还，但受托管理人有权直接

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。 

5、在被告及代偿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履行债务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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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托管理人同意将费用调减为 140 万元；如代偿方未按和解协议约定

及时并足额地向北京一中院账户支付全部款项的，则被告仍然有义务

全额支付所欠本期债券本息、违约金以及所有费用（7,153,445.61 元）。 

6、如代偿方未按约定支付全部款项的，视为被告违约。超过 4

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，受托管理人有权直接向法院就案件中被告应付

的全部款项提起强制执行，债券纠纷其他被告不可撤销的对本协议项

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7、若届时受托管理人完成前述全部款项的划付，则受托管理人

将申请登记结算公司完成本期债券全部本金、利息及违约金的派发，

此前未选择回售登记部分债券则立即到期予以全部清偿。 

特别说明：因受托管理人同意在代偿方依约全额支付款项的情况

下调减费用至 140 万，受托管理人已垫付的剩余费用由受托管理人自

行承担，不再另行向债券持有人收取。 

受托管理人特提请债券持有人审议上述由新的代偿方——北京

盈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《和解协议》项下权利义务以及《和解协

议》所及债务和解清偿方案。 

 

以上议案，请予审议。 

 


	2、会议召集人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

